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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信达首字（2010）第 08-4 号  

 

致: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根据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担

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要求出具

了三份补充法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审委对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10]158 号）要求，信达对

有关事项进行查验，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对发行人

有关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并使用，信达在《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做的声明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反馈问题：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地方税务局同意发行人缓缴税款，并确认上

述行为不属于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有效性，存在的风险及对策。请保荐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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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存在缓缴 2006 年度部分企业所得税税款和缓缴 2006 年度和

2007 年度部分增值税税款的情形，发行人已于 2008 年全部缴清了缓缴的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及滞纳金。 

2009 年 9 月，普宁市和揭阳市两级税务部门（包括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

局）均出具书面说明，认为发行人上述缓缴税款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且

不再追究相关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延期缴纳税

款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因此，发行人取得的

普宁市和揭阳市两级税务部门的确认文件在有效性上存在一定瑕疵。但鉴于发行

人已经于 2008 年全部足额缴清缓缴税款并缴纳了滞纳金，且发行人于 2009 年 9

月 10 日和 2009 年 9 月 17 日分别取得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出具的

《证明》，确认发行人在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没有因违法

行为被处罚或立案检查。另外，对于发行人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部分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缓缴问题将来被税务机关处罚或遭受其他任何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已承诺承担发行人遭受的一切损失。 

据此，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缓缴税款事宜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

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三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信达书面许

可，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目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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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此页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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